附件4
保 密 承 诺 函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我方，                       ，决定参加港珠澳大桥管理局（以下简称“招标人”）组织的“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桥梁防船撞预警工程施工公开招标”活动（下称“本次公开招标活动”）。为此，我方就本次公开招标活动应承担的保密责任对招标人作出如下承诺：
1、 保密信息：
我方参加本次公开招标活动过程中获悉的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招标人就本次公开招标活动向我方披露的所有文件、资料及信息；以及由我方或代表我方的第三方制作的、包含或反映保密信息的任何报告、分析、研究或其它材料或文件。
二、 保密义务
1. 我方承诺有义务对保密信息保密，除本函规定的有权人士外，不得将任何保密信息披露给任何第三人。
1. 我方承诺，未经招标人书面同意，不得将保密信息应用于参加本次公开招标活动之外的其它任何目的和事项。
1. 我方承诺将对保密信息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避免其被窃取或被任何有权人士之外的第三方获得。
1. 我方承诺不与本次公开招标活动的其它参与人讨论或联系任何与本次公开招标活动有关的事宜。
1. 对于我方在本函签署前已了解到的保密信息（如有），我方同意按照本函的规定予以保密。
三、 对有权人士披露
1、 我方承诺严格控制我方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范围，仅向以下有权人士披露保密信息：
(1) 我方因实际参与本次公开招标活动而需要获知保密信息的雇员。
(2) 招标人书面同意的其它人员。
2、 在将保密信息披露给有权人士之前，我方应确保有权人士已经了解并同意本函的规定，并应确保有权人士遵守本函的规定及我方制订的保密措施。
3、 有权人士违反本函的任何规定的，由我方向招标人承担本保密承诺函第七条约定的赔偿责任。
4、 如果我方为进行本次公开招标活动拟聘用任何中介机构或顾问，我方应在聘用前及时将聘用意向书面通知给招标人，经招标人书面同意后方可聘用。如果我方聘用的中介机构或顾问曾为其它参加本次公开招标活动的单位提供服务，我方须要求相关中介机构或顾问采取适当的措施和程序，避免和其他参加本次公开招标活动单位之间存在信息串通，同时将相关措施和程序以书面形式提前告知招标人，经招标人确认后方可聘用。
四、 强制性披露
1、 若因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行政机关/法院的命令，在未取得招标人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我方须披露任何保密信息时，我方应立即将该事实、所有有关的情况和将被披露的保密信息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人。如果我方在作出该等披露之前不被允许通知招标人，我方应在披露之后立即通知招标人。若依法必须强制披露机密信息，我方应仅披露依法须披露部分的保密信息，且应尽最大努力确保对该部分保密信息采取可靠的保密措施。
2、 在进行任何该等披露之前，我方应向（除非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行政机关/法院的命令不允许我方在披露前通知招标人）招标人咨询如何避免或限制披露，并应尽可能获得接收披露保密信息方关于对保密信息采取保密措施的保证。
3、 在我方知晓或怀疑保密信息已被泄露给有权人士之外的任何一方后，我方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保密信息泄漏的扩大并及时通知招标人。
5、 复制件
1、 复制件指保密信息的复制件，包括任何文件、电子文档、注释、摘要、分析等。
2、 在处理本次公开招标活动所必需且经招标人同意的情况下，我方可以制作复制件，所有的复制件均为保密信息。
6、 保密信息的归还
我方承诺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向招标人归还借阅的资料，并保证资料的完整。若资料损坏或遗失，押金不退还。
七、　赔偿
我方承诺，如我方或有权人士违反本函中包含的任何声明、承诺或义务，应赔偿招标人或其继受机构因此遭受的所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损失。
八、　可分割性
任何条款的无效或根据本函产生的任何权利的无法执行，均不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余的条款或权利的效力。
本函自我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投标人:                 (投标人单位章）

投标人法定代表或其授权委托人: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